
— 7 —

附件 2

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

申 报 表

省 份

学 校

姓 名

性 别

民 族

年 级

填表日期

宋庆龄奖学金办公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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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注意事项

1. 此表电子版可登陆中国福利会网站（www.cwi.org.cn）首

页，点击“宋庆龄奖学金”专题进入下载。

2. 此表需正反双面打印。

3. 此表需使用黑色或蓝色水笔正楷填写，或在电子版上填

写后双面打印。

4. 此表需完整填写，并确保填写信息的真实准确。

5. 此表中涉及的学校名、年级等信息，请使用统一规范名

称。

6. 二寸正面免冠照片 1张，需牢固粘贴于此表相应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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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性别
民

族

出生

年月

照

片

学校

地址

邮政

编码

校长

姓名

联系

电话

班主任

姓名

联系

电话

父亲

姓名

工作

单位

联系

电话

母亲

姓名

工作

单位

联系

电话

家庭

地址

邮政

编码

联系

电话

主

要

事

迹

学校评价

（由学校填写，其中事迹概要 200—250 字，事迹材料 800—1000 字）：

事迹概要：

事迹材料：

*学校和家庭地址请注明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地（市、州、盟）、县（区、
旗）、乡（镇）、村（路）、组（弄、号、室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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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
校长寄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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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何
时
何
地
获
何
种
奖
励
、
奖
项
名
称
、
授
奖
单
位

（主要填写省级及省级以上奖项）

心

愿

和

梦

想

(重点陈述期待并渴望实现的一个心愿或一个梦想，要求联系自身实际，

谈谈心愿或梦想的由来和实现的设想，由被推荐人自行填写或自述后填

写。)



— 12 —

注：此表可复制

公示

结果

及

学校

意见

（填写此栏应遵循公开、公
平、公正原则，确保评审结
果真实有效。）

校长签名:
学校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县
级
教
育
行
政
部
门
意
见 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地
（市）
级教育
行政
部门
意见 盖 章

年 月 日

省
级
教
育
行
政
部
门
意
见

盖 章：
年 月 日

宋
庆
龄
奖
学
金
评
审
委
员
会
终
审
意
见


